附件1

修订说明

一、《商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修订内容

1．《商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关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表述统一修改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从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内，未换发“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的表述统一修改为：“2017年12月31日前未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的”。
2．《商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外商投资的公司、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的设立（开业）登记和变更登记的提交材料规范增加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服务的相关内容。
3．《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的《【2】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标题修改为《【2】外商投资的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3】外商投资企业备案提交材料规范》标题修改为《【3】外商投资的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备案提交材料规范》，内容中的“非公司外资企业”统一修改为：“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

4．《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的《【7】外商投资的公司分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10】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进行了修订，删除了上述规范中要求提交的“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
5．《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的《【1】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外商投资的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4】外商投资的公司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5】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6】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其他登记申请提交材料规范》中的《【3】内资企业转为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涉及外资并购的表述统一修改为“涉及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的，提交批准文件或备案文件”。
6．《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的《【1】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外商投资的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4】外商投资的公司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5】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6】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关于“港澳服务提供者按CEPA服务贸易协议投资的公司，提交备案文件。”的表述统一修改为“港澳服务提供者按CEPA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并享受CEPA优惠的公司，提交备案文件”。
7．《名称预先核准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的《【4】新设立企业的冠省名称预先核准提交材料规范》《【5】已设立企业的冠省名称预先核准提交材料规范》进行了修订，删除了提交材料中的“下列有关证明文件”。
8．《商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的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统一在“注”中增加一条：“登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后换发营业执照的，申请人应当在领取新营业执照时缴回旧营业执照。”
9．《商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新增《简易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作为《商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第六部分。

二、《商事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修订内容

1．《商事登记申请文书规范》新增《简易注销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作为《商事登记申请文书规范》的第六点。

2．《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中的第7项《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填写说明第5点补充“‘申请人声明’栏由外国（地区）企业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代表机构印章。”的表述。
3．《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中的第8项《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的附表1《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首席代表/代表信息》的“国籍”栏标题修改为“国籍（地区）”，填写说明补充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申请注销登记的相关内容。
4．《名称预先核准、企业集团登记、其他登记和股权出质申请文书规范》中的第1项《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进行了修订，删除“登记机关审查意见”的内容，填写说明删除“已设立企业、企业集团、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冠省名或市名的，须由登记机关出具审查意见并加盖登记机关印章。”的表述。
5．《名称预先核准、企业集团登记、其他登记和股权出质申请文书规范》中的第6项《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填表说明进行了修订，增加简易注销登记的相关内容。
6．《名称预先核准、企业集团登记、其他登记和股权出质申请文书规范》中的第8项《外商投资企业承诺书》修订了正文内容和“注”。
